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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凡闻科技有限公

司、中科网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闻信智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数说故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闻客信息（深圳）有限公司、北京易观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智天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媒

百象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格陵兰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蓝象标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浩、钟茂华、王兵、张燕、李传珍、朱立谷、刘畅、陈法涌、张余、海玲、

李旭日、张业军、杨帆、张传文、徐彦超、韩凌、段小莉、马建红、张德保、乔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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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大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媒体大数据分类分级原则、媒体大数据分类和媒体大数据分级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媒体大数据活动中的分类分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38667—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

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注： 国际上，大数据的4个特征普遍不加修饰地直接用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riability予以表述，并分别

赋予了它们在大数据语境下的定义： 

a) 体  量  volume：构成大数据的数据集的规模； 

b) 多样性  variety：数据可能来自多个数据仓库、数据领域或多种数据类型； 

c) 速  度  velocity：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 

d) 多变性  variability：大数据其他特征，即体量、速度和多样性等特征都处于多变状态。 

[来源：GB/T 35295—2017，2.1.1] 

 

媒体大数据  media big data 

以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移动网络等为载体，具有大众传播属性的媒体机构在提供信息服务过程中

产生的数据。 

 

媒体大数据活动  media big data activity 

组织针对媒体大数据开展的一组特定任务的集合。 
注： 媒体大数据活动主要包括采集、存储、处理、分发和删除等活动。 

 

大数据分类  big data classification 

根据大数据的属性或特征，将其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区分和归类，并建立起一定的分类体系和

排列顺序的过程。 

[来源：GB/T 38667—2020，3.3] 

 

大数据分级  big data grading 

根据大数据的敏感程度和影响程度，将其按遭篡改、破坏、泄露或非法利用后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进行级别划分的过程。 
注： 破坏是指由恶意攻击、存储介质损坏、磁干扰等导致的数据毁坏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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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主体  classification subject 

大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分发、删除等过程中对大数据进行梳理归类的组织或个人。 

[来源：GB/T 38667—2020，3.4] 

 

分类维度  classification dimension 

用于实现分类的数据所具有的某个或某些共同特征。 
注： 常见数据分类维度包括产生来源、结构化特征、业务归属、处理时效性要求等。 

[来源：GB/T 38667—2020，3.6] 

4 媒体大数据分类分级原则 

多维分类 

媒体大数据分类宜考虑国家、行业、组织和个人等多个视角，从便于媒体大数据流通、使用和管理

的角度进行分类。 

多层分级 

媒体大数据分级宜明确分级要素和分级规则，便于根据不同分级要素的不同组合划定不同级别。 

就高从严 

媒体大数据分级宜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以确保媒体大数据能够得到安全有效的管理和使用。 

自主分类定级 

媒体大数据活动相关方宜依据本文件，结合工作实际，自主完成数据分类分级工作。 

5 媒体大数据分类 

分类方法 

媒体大数据分类建议遵循GB/T 7027—2002中6.3规定的面分类法，并按GB/T 38667—2020中第6章

的要求，结合媒体大数据行业特点和实际需求划分出媒体大数据的分类维度。 

不同分类主体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对媒体大数据分类维度进行扩展，也可进行下一级别的细分。

媒体大数据分类列表见附录A。 

分类过程 

媒体大数据的分类过程见GB/T 38667—2020的第5章。 

分类维度 

5.3.1 概述 

媒体大数据分类维度宜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内容来源； 

b) 数据传播主体类型； 

c) 数据内容属性； 

d) 数据结构属性； 

e) 数据加工程度； 

f) 数据安全属性； 

g) 数据来源地域； 

h) 应用场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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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按数据内容来源分类 

按数据内容来源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网站数据：包括新闻网站数据、电商网站数据和视频网站数据等； 

b) 社交媒体数据：包括用户关系类社交媒体数据、信息类社交媒体数据和短视频社交媒体数据等； 

c) 社区数据：包括问答类社区数据、知识类社区数据和电商类社区数据等； 

d) 其他数据。 

5.3.3 按数据传播主体类型分类 

按数据传播主体类型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官方来源数据：包括政府机构数据、新闻单位数据、企事业单位数据、其他机构官方平台数据

和团体官方平台数据等； 

b) 非官方来源数据：包括机构非官方平台数据、团体非官方平台数据和个人数据等。 

5.3.4 按数据内容属性分类 

按数据内容属性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文本类：包括短文本类、长文本类、命名实体类等； 

b) 图形图像类：包括图形类、图像类等； 

c) 音视频类：包括音频类、视频类等； 

d) 数据类：包括转发量、点赞量和阅读量等； 

e) 其他类。 

5.3.5 按数据结构属性分类 

按数据结构属性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结构化数据：包括数据、表格等； 

b) 半结构化数据：包括日志、电子邮件等； 

c) 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文本、图像、音视频等。 

5.3.6 按数据加工程度分类 

按数据加工程度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未加工类：包括原创数据、未加工转载数据等； 

b) 简单加工类：包括列表、引用描述等； 

c) 深度加工类：包括分析报告、论文等。 

5.3.7 按数据安全属性分类 

按数据安全属性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开源信息数据； 

b) 个人隐私数据； 

c) 商业情报数据； 

d) 公共利益数据； 

e) 国家安全数据； 

f) 其他数据。 

5.3.8 按数据来源地域分类 

按媒体大数据来源地域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境内数据：媒体机构、团体或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或产生的数据； 

b) 境外数据：媒体机构、团体或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收集或产生的数据。 

5.3.9 按应用场景属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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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媒体大数据应用场景属性进行分类，宜将媒体大数据分为： 

a) 消费大数据； 

b) 社交大数据； 

c) 文娱大数据； 

d) 地理位置大数据； 

e) 传感器大数据； 

f) 健康医疗大数据； 

g) 社会治理大数据； 

h) 其他大数据。 

6 媒体大数据分级 

分级方法 

数据遭到破坏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可能造成的危害、损失或潜在的风险等）是确定数据级别的重

要判断依据。媒体大数据分级宜主要考虑影响对象和影响程度两个分级要素。不同分类主体可根据媒体

大数据活动中的实际业务需求，对媒体大数据分级要素进行扩展与细化。 

分级要素 

6.2.1 影响对象 

影响对象是指媒体大数据遭到破坏后受到影响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合

法权益和组织合法权益。 

影响对象的确定建议主要考虑以下内容： 

a) 国家安全：一般指在媒体大数据活动中，数据一旦遭到破坏，可能对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安全、

社会秩序等造成影响； 

b) 公共利益：一般指在媒体大数据活动中，数据一旦遭到破坏，可能对公众的政治权利、经济效

益等造成影响； 

c) 个人合法权益：一般指在媒体大数据活动中，数据一旦遭到破坏，可能对个人隐私、个人信息、

私人合法活动、私有财产、私有领域和个人健康等造成影响； 

d) 组织合法权益：一般指在媒体大数据活动中，数据一旦遭到破坏，可能对组织的合法运营、声

誉形象、公信力等造成影响。 

6.2.2 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是指媒体大数据遭到破坏后所产生影响的大小，按其程度从高到低宜划分为：严重危害、

中等危害、轻微危害和无危害。 

影响程度的确定建议主要考虑以下内容。 

a) 严重危害包括： 

1) 可能导致危及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 

2) 可能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引发重大舆情，或导致媒体行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等； 

3) 可能导致重大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侵犯个人合法权益等； 

4) 可能导致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影响组织重要/关键业务的开展，遭受严重的

经济损失。 

b) 中等危害包括： 

1) 可能导致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引发区域或一定规模舆情，或导致媒体行业秩序一定

程度失序等； 

2) 可能导致一定规模的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安全风险，对个人政治或经济权益造成部分或

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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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导致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程度损害，或者导致组织部分业务临时中断，遭受一定的

经济损失。 

c) 轻微危害包括可能对个人合法权益、组织合法权益造成轻微或潜在损害，或对媒体行业秩序有

一定潜在影响，但不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 

d) 无危害包括对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个人合法权益、组织合法权益均无影响。 

分级规则 

媒体大数据级别从高到底宜划分为五个级别，即5级、4级、3级、2级和1级。媒体大数据级别划分

宜遵循以下规则： 

a) 一旦遭受破坏后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与媒体行业稳定的媒体大数据，

其级别建议不低于 5级； 

b) 建议数据责任主体高度重视包含个人信息相关的数据，并在数据分级过程中宜从高考虑； 

c) 媒体大数据分级宜根据实际产生的影响范围、规模及可控程度等情况及时确定数据级别。 

按“就高从严”原则，表1给出了媒体大数据分级规则。 

表1 媒体大数据分级规则 

级别 

分级要素 

说明 

影响对象 影响程度 

5 

国家安全 严重 
国家相关保密规范中规定的保密数据，对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者影响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数据和资料。一般针

对特定人员公开，且仅为必须知悉的对象访问或使用。 

数据遭到破坏后，影响国家安全，或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影响。 
公共利益 严重 

4 

公共利益 中等 
未公开发表的，仅行业内极少量机构拥有的媒体大数据流通、使用

和管理过程中的非常重要的数据与资料。 

数据遭到破坏后，对公共利益造成中等影响，或对相关个人、组织合

法权益造成严重的影响，但不影响国家安全。 

个人合法权益 严重 

组织合法权益 严重 

3 

公共利益 轻微 
未公开发表的，行业内机构拥有的媒体大数据流通、使用和管理过

程中的重要数据与资料。 

数据遭到破坏后，对公共利益造成轻微影响，对个人合法权益或组

织合法权益造成中等影响，但不影响国家安全。 

个人合法权益 中等 

组织合法权益 中等 

2 

个人合法权益 轻微 
未公开发表的、能够通过多种渠道申请获取的媒体大数据流通、使

用和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数据与资料。 

数据遭到破坏后，对个人合法权益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轻微影响，

但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组织合法权益 轻微 

1 

国家安全 

无危害 

参加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大数据流通、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数据与

资料。 

数据遭到破坏后，可能对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潜在的影响，但不影响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个人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 

个人合法权益 

组织合法权益 

 

级别变更 

6.4.1 变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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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大数据级别变更宜遵循以下原则： 

a) 从原始媒体大数据汇编、复制出来的新数据级别建议不高于原有最高数据级别； 
注： 若原始媒体大数据包含多个不同等级，则将这些原始媒体大数据进行汇编、复制之后的新数据级别不宜高于多

个等级中的最高级别。 

b) 从多个数据来源进行加工、处理和分析的新数据建议不低于原有数据级别； 

c) 以媒体大数据作为内容生产的核心要素提供信息服务时，宜根据新数据的关键要素重新判定

级别； 

d) 数据内容因环境发生变化时，宜明确变更依据并及时变更级别； 

e) 媒体大数据信息服务对象发生改变时，宜重新判定级别； 

f) 媒体大数据级别变更时，宜建立相应的审批机制。 

6.4.2 变更类型 

6.4.2.1 等级提升 

媒体大数据发生以下情况时，宜考虑提升数据级别： 

a) 聚合多个数据来源的媒体大数据； 

b) 媒体大数据活动涉及舆情行业和国家利益； 

c) 媒体大数据活动涉及境外、港澳台地区的信息服务； 

d) 经过时间积累，可能增加危害程度的媒体大数据； 

e) 发生特定事件导致数据影响对象范围扩大。 

6.4.2.2 等级降低 

媒体大数据发生以下情况时，宜考虑降低数据级别： 

a) 数据已被媒体公开报道或披露； 

b) 数据进行不同等级的脱敏处理后，可考虑相应降低数据级别； 

c) 数据经过较长时间沉淀，已无明确数据含义和时间点； 

d) 发生特定事件导致数据影响对象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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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媒体大数据分类列表 

媒体大数据分类列表见表A.1。 

表A.1 媒体大数据分类列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数据内容来源 

网站数据 

新闻网站数据 

电商网站数据 

视频网站数据 

其他网站数据 

社交媒体数据 

用户关系类社交媒体数据（如微信） 

信息类社交媒体数据（如微博、播客） 

短视频类社交媒体数据（如抖音、快手） 

其他社交媒体数据 

社区数据 

问答类社区数据（如百度贴吧、知乎） 

知识类社区数据（如豆瓣） 

电商类社区数据（如小红书） 

其他类社区数据 

其他数据 —— 

数据传播主体类型 

官方来源数据 

政府机构数据 

新闻单位数据 

企事业单位数据 

其他机构官方平台数据 

团体官方平台数据 

其他官方来源数据 

非官方来源数据 

机构非官方平台数据 

团体非官方平台数据 

个人数据 

其他非官方来源数据 

数据内容属性 

文本类 

短文本类（如事件话题、关键词、搜索语句、问答文本、评论文

本等） 

长文本类（如文章、新闻） 

命名实体类（如姓名、机构名称） 

其他文本类 

图形图像类 

图形类（如动画、计算机生成图形） 

图像类（如照片、合成图像） 

其他图形图像类 

音视频类 

音频类（如语音、音乐、背景音） 

视频类（如短视频、长视频、合成视频） 

其他音视频类 

数据类 

转发量 

点赞量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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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 —— 

数据结构属性 

结构化数据 

数据 

表格 

其他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日志 

电子邮件 

其他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文本 

图像 

长视频 

短视频 

语音 

其他非结构化数据 

数据加工程度 

未加工类 

原创数据 

未加工转载数据 

其他未加工数据 

简单加工类 

列表 

引用描述 

其他简单加工数据 

深度加工类 

分析报告 

论文 

其他深度加工数据 

数据安全属性 

开源信息数据 

---- 

个人隐私数据 

商业情报数据 

公共利益数据 

国家安全数据 

其他数据 

数据来源地域 
境内数据 媒体机构、团体或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或产生的数据 

境外数据 媒体机构、团体或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收集或产生的数据 

应用场景属性 

消费大数据 

---- 

社交大数据 

文娱大数据 

地理位置大数据 

传感器大数据 

健康医疗大数据 

社会治理大数据 

其他大数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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